
新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 換照申請 

 

請留意您執業執照上所註明的有效日期，務必於執照到期日的前六個月至到期日當天，

辦理執照更新。例如換照日是 105/08/09，則可以辦理換照的時間為 105/02/10～105/08/09。 

 

【備註】 

1. 於換照期間內更換執照，並不會影響原執照的起迄日期。例如原執照的起迄時間為

99/08/09～105/08/08，但 105/04/08就先提早更換執照，則新執照的起迄時間仍為105/08/09

～111/08/08。  

2. 執業執照更新後所修習之繼續教育積分，可作為下次執照更新所需之積分數。 

 

 

※ 換照時需準備的資料如下： 

一、新北市醫療(事)機構／醫事人員開業、執業、歇業、異動登記申請書。 

二、身分證明文件（驗後發還）。 

三、執業執照正本（繳回作廢）。 

四、半身正面脫帽近照（3個月內）之相片 1 吋 2張。 

五、服務機關出具之服務證明（登記開業者免繳）。 

六、醫事人員證書正本及正反面影本 1份。 

七、完成各款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（請提供「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積分管理系統」下載

之各項積分列表）（執業執照更新者檢附）。 

八、公會證明文件（執業及執照更新需檢附）。 

九、委託書、代理人身分證明正本（驗後發還）及正反面影本 1份(限非本人親自辦理者）。 

十、執業執照規費新臺幣 300 元 （領照繳費）。 

 

【備註】 

1. 換照申請書，請至新北市政府網站下載： 

http://e-service.ntpc.gov.tw/hypage.cgi?HYPAGE=download_CIVIC.htm&suid=001020 
2. 繼續教育積分證明，請至「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員繼續積分管理系統」下載： 

https://cec.mohw.gov.tw/ 
3. 若需公會證明文件，請填妥次頁證明申請表，寄到公會 mail 信箱:ntpslp@gmail.com 



公 會 會 員 證 明 申 請 表 

 

會員編號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會員姓名  生日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電話  

語言治療師證書字號  

執業機構名稱  

執業機構地址  

執業機構電話  

原執照的有效日期  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年   月    日 

備註 承辦人: 

聯絡電話: 

註： 若非治療師本人辦理，或是由執業機構承辦人員統一辦理該業務，請於備註欄內留

下聯絡電話和姓名，以利公會聯繫您。 

 


